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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工業氣體協會 

簡訊第 87 期 

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1 日 

內部刊物每逢 1/4/7/10 月出刊 

發行人  呂 永 正 

編輯技術委員會 

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27 號 1204 室 

Tel.02-25932056 Fax.02-25932115 

E-Mail: igaroc@ms61.hinet.net 

會務報導： 

壹、 113 年 8月 10 日中華民國高壓氣體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台中臻

愛花園酒店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，本會致送捐助款祝賀，該會選

舉結果由李良彬先生連任當選理事長。 

貳、本會委託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安南廠鋼瓶安全水壓檢驗站，該站增  

設超音波檢測設備於 113 年 5月 23 日上午由技術委員前往通過評鑑。  

叁、本會委託恆春氣體工業有限公司鋼瓶安全水壓檢驗站，該站增添新設  

備，技委會游召集人於 113 年 6月 28 日上午赴該廠訪視通過評鑑。 

肆、113 年 9月 22 日台北市高壓氣體商業同業公會召開會員大會，本會致

送捐助款祝賀。 

伍、113 年 10 月 18 日高雄市高壓氣體商業同業公會假高雄市水京棧國際

酒店召開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選舉，本會致送捐助款祝賀。 

陸、113年11月1日函轉依原承保內容續約之本會委託鋼瓶檢驗站檢驗「高

壓氣體容器」產品責任險，新年度保險合約影本予各檢驗站。 

柒、本(113)年 1-9 月鋼瓶安全檢驗數量業已統計完成，檢驗戶數 8,519 檢

驗支數 245,306 不合格數 531 不合格率 0.22%。 

捌、本會第 1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，因逢颱風假延至 113 年 11 月 4 日假喜

來登大飯店召開，當日會員參加踴躍，大會圓滿順利。 

呂理事長主持大會                 郭常務監事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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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秘書長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會代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法規及政令宣導： 
壹、勞動基準法於一百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修正 第五十四條條文勞工非有

下列情形之一，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： 

  一、年滿六十五歲者。 

  二、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。 

 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，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之；對於擔任

具有危險、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，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

管機關予以調整，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。    

(修法理由： 一、第一項未修正。 二、勞動基準法係規範勞動條件最

低標準，故勞資雙方如有意願，本可優於法令協商約定強制退休年齡高

於六十五歲。為使前開立法目的更為明確，並鼓勵勞雇雙方協商合意，

爰修正本條第二項，並酌修標點符號。) 

貳、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於民國 113 年 8 月 01 日修正第 227-1 條 

雇主對於新建、增建、改建或修建工廠之鋼構屋頂，勞工有遭受墜落

危險之虞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於邊緣及屋頂突出物頂板周圍，設置高度九十公分以上之女兒牆

或適當強度欄杆。 

二、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，應於屋頂頂面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

三十公分以上通道，並於屋頂採光範圍下方裝設堅固格柵。 

前項所定工廠，為事業單位從事物品製造或加工之固定場所。 

 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修正之第 227-1 條條文自一百十

四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N006000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60009&flno=227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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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通報： 

 
摘錄 EN ISO12245 可運輸之氣瓶 –完全包覆之複合氣瓶 第四章節部

分條文內容譯文 

4 設計和製造 
4.1 通則 

4.1.1 完全包覆的複合氣瓶可以具有金屬或非金屬內襯或無內襯

的方式來製造。無內襯的氣瓶可用接着劑將兩個部份連結起

來的方式來製造。可使用選擇性的外部塗膜來提供外部的保

護，且若這是設計的整體部份時，它必須是永久的。氣瓶亦

可含有額外的部份，如環、底座等 

4.1.2 氣瓶的設計只能在中央軸上有一個或兩個開口。 

4.2 內襯 
4.2.1 金屬內襯 

金屬內襯需依照下述歐洲標準的相關章節來製造：(a) 無縫

鋼鐵內襯：EN 1964-1 或 1964-2；(b) 無縫不銹鋼內襯：EN 

1964-3；(c) 無縫鋁合金內襯：EN 1975；(d) 焊接鋼鐵內襯： 

prEN 13322-1；(e) 焊接不銹鋼內襯：prEN 13322-2；(f) 焊

接鋁內襯：EN 12862；(g) 鋼鐵管柱（即＞150 公升）：EN ISO 

11120。相關的章節涵蓋：材料、熱處理、頸部設計、結構和

加工、機械測試。 

註：這些並不包括設計規格，因為這些是製造廠對於複合氣瓶

之設計的要求。對於用不銹鋼、鋁或焊接鋼鐵製造之水量超過

150 公升的內襯，亦可使用適當標準的相關章節。 

如 EN ISO11114-1 所述，內襯材料必須與欲使用的氣體相容。 

4.2.2 非金屬內襯 

4.2.2.1 具有非金屬內襯之氣瓶的設計上，其內襯是非負載共

有的。如 EN ISO 11114-2 所述，內襯材料必須與欲使用的

氣體相容。 

4.2.2.2 當在非金屬內襯內使用金屬端蓋時，它必須被視為內襯

的一部份，且需符合 4.2.1 節內所列之相關標準的材料規

格。內襯的圖說需包含材料規格和端蓋的材料性質。下述的

材料性質在設計時是非常重要的：- 最小降伏應力；- 最小

抗張強度；- 端蓋材料的最小伸長率；- 如 EN ISO 11114-1

所述的與所含的氣體相容。對於金屬端蓋的支撐，氣瓶螺牙

的設計必須能承受將閥安裝至氣瓶上所施加的扭力，且需依

16號測試（參見 5.2.16）和 17 號測試（參見 5.2.17）所述

的來做測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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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 設計圖 

需提供全尺寸之內襯的圖，且其中包括材料規格和材料性質。

必須要有下述的材料性質：  (a) 金屬內襯：- 最小降伏應

力；- 最小抗張強度；- 端蓋材料的最小伸長率；- 最小爆裂

壓力- 如 EN ISO 11114-1 所述的與所含的氣體相容。  (b) 非

金屬內襯： 密度；  熔點，且由下述測得：熱塑性塑膠為 ISP 

3146；或熱固性塑膠為ISO 75-1和ISO 75-3如 EN ISO 11114-3

所述的在氧中的自動點火溫度（只限用於氧化氣體的氣瓶）； 

由示差掃瞄熱卡計所測得之玻璃轉移溫度； 組成- 如 EN ISO 

11114-2 所述，內襯材料必須與欲使用的氣體相容。 依據

4.2.2.2 所述之端蓋設計。 

4.2.4 端頭的設計 

襯之頸端之外徑和厚度的設計必須能承受將閥安裝至氣瓶上

所施加的扭力，且需依 16號測試（參見 5.2.16）和 17 號測

試（參見 5.2.17）所述的來做測試。 

4.2.5 頸環 

若有頸環，則其材料需與氣瓶相容，且需以適當的方法固定

至內襯（或無內襯氣瓶的氣瓶）的端蓋材料上。 

4.3 複合材料包覆 
4.3.1 材料 

必須由製造廠來規範纖維和結構材料的規格。 

4.3.2 捲繞 

對於捲繞和硬化需定義適當的程序，以確保良好的重覆性和追

蹤性。 必須定義和偵測下述變數：- 結構材料之成分的百分

率及其批號；- 所用之纖維的批號；- 所用的股數；- 每一股

的捲繞張力，（若有的話）；- 捲繞速度；- 捲繞角度和/或

每一層的間距；- 樹脂浴的溫度範圍，（若有的話）；- 層的

數目和順序；- 用來獲得正確灌注的程序（如濕捲繞或預先灌

注）；- 聚合反應的週期；- 聚合反應的程序（如熱循環、超

音波、紫外線、或輻射）。 

對於熱的聚合反應，樹脂系統之溫度和聚合反應週期的長度不

得對內襯的機械性質有不良的影響。此外，必須定義在每一階

段之維持時間和溫度的容許誤差。 

4.3.3 含有兩個或多個部份之無內襯的氣瓶 

對於用接着劑兩個部份連結在一起之無內襯的氣瓶，需有額外

的程序並定義、偵測和記錄下述的變數： 

-接着劑系統之成分的百分率及其批號；- 聚合反應的週期；-

聚合反應的程序（如熱循環、超音波、紫外線、或輻射）。 

4.4 氣瓶產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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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1 設計圖 

需提供構成氣瓶產品之所有零件的全尺寸的圖。設計圖需包含

所有尺寸，包括真圓度和直線性的容許誤差。圖說需包含材料

規格、材料性質和補強型式。規格和補強型式需包含在圖說的

技術規格內。若外部塗膜是設計的整體部份時，則需定義其細

節。必須規定設計的測試壓力、自增強壓力（若有的話）和最

小爆裂壓力。最小爆裂壓力需至少為 2 × 測試壓力（ph）。必

須描述任何特殊性質或特殊限制（如設計壽命、水下適用性、

真空適用性和/或最大安裝扭力的限制）。 

4.4.2 無內襯的氣瓶 

需規定複合材料的組成及其下述的性質：- 抗張強度；- 抗

張模數；- 伸長率；- 熱扭曲溫度；- 黏度； 

如 EN ISO 11114-1 所述，內襯材料必須與欲使用的氣體相容。 

必須根據 EN ISO 11114-3 所述的測定在氧氣內的自動點火溫

度。若無內襯氣瓶內使用金屬端蓋，則氣瓶的圖說需包含

4.2.2.2 節所述之端蓋的材料規格和材料性質。 

4.4.3 自增壓 

具有金屬內襯之氣瓶的內部加壓至自增強壓力可為製造程序

的一部份；若是如此，則需在熱固性樹脂的聚合反應完成後做

此操作。在自增壓操作時，需記錄下述變數： 

-自增強壓力；- 此壓力施加的時間；- 在自增強壓力下的膨

脹；- 在自增壓後的永久膨脹。若做自增壓，則需檢查是否已

有效的對所有氣瓶做此程序。 

4.4.4 氣瓶產品的製造需求 

氣瓶產品的內部和外部表面必須沒有對氣瓶工作安全會有不

良影響的缺陷。此外，氣瓶內不得有可見的異物存在（如樹

脂、髒物或其他碎屑）。 

4.5 液化氣體 
欲用於無毒、不可燃之液化氣體的氣瓶上，需安裝設定操作壓

力低於 1.15 ph的破裂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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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事故案例及防止對策： 
事故描述： 

2024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，印度北部塞勒姆區一個氣瓶爆炸，造

成三名工人受傷。據警方稱，埃羅德區安蒂尤爾塔魯克 Adhi 

Reddiyur 的當地居民 M. Kumar（40 歲）、S. Gopi（33 歲）和

S. Vijayan（35 歲）正在 Aavin 牛奶合作社修理損壞的牛奶儲罐。

工作於早上 7 點左右開始，當他們焊接時，連接到焊接機的氣瓶

爆炸了。庫馬爾和戈皮的手、腿和臉都受了重傷，而維賈揚則受了

輕傷。三人被送往塞拉奈肯帕蒂附近的私人醫院。 

事故造成之損失:  

建築物損壞，三名工人中 2名重傷另一名受輕傷。 

事故可能之原因： 

1.氣體供氣管線未裝設逆止器及逆火防止裝置，可燃性氣體(乙炔)與

氧氣混合達到起爆值後遇點火爆炸。 2.供氣管線老舊龜裂造成氣體洩

漏，在環境中混合遇火源後引起氣爆。 

防範對策： 

 1.氣焊設備供氣管線應加裝逆止閥及逆火防止裝置.2.氣體供氣管線應定

期檢查及更換. 

 
事故發生時現場照片(轉載自網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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